
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施政報告 

資料截止日期：106 年 2 月 28 日 

 

一、健全勞資關係、提升勞動保障 

（一） 組織是勞工團結權的展現，透過工會之力量，可促進勞資之間互動對

話，保障集體勞動條件，或解決勞資爭議。本局積極輔導事業單位成

立工會，本(2)月新設立工會 1家、簽訂團體協約 2家；出席工會相關

會議 6場次。 

（二） 僱用職（員）工達到 50人以上的金融機構、公司行號等企業組織，必

須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，並且透過事業單位及員工共同提撥職工福利

金，交由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規劃，運用辦理各項福利措施，本（2）

月份新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之企業計 9家。 

（三） 為保障勞工退休金權益，本局積極督促事業單位依法落實勞工退休金

條例第 13 條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以及依據勞動基準法 56 條事

業單位補足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規定。本（2）月份督促事業單位設立

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4 家，依法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

會計 37,910家。足額提撥比率 85.4％、當月繳款率 78.8％。 

（四） 工作規則是事業單位在經營管理制度上，影響勞工勞動條件權益甚鉅，

雇主應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，訂立工作規則，

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本（2）月份事業單位修訂或訂定工作規則報核共

23家。 

（五） 為協助本市失業者渡過困境，特針對失業未達 6 個月之非自願性失業

勞工家庭，提供其子女就學補助，期減輕家庭經濟負擔。本(106)年度

上半年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，自 2月 2日起至 3月 31日止受理申請。 

二、妥處勞資爭議、稽查勞動條件 

（一） 本(2)月勞資爭議申訴案件計 338件，達成協議者計 224件（含調解成

立者 167件、申請撤回者 57件），未達成協議者（調解不成立者）計

114件，調解會議成立率 66.62%。 

（二） 本(2)月勞動條件檢查案件計 353家，公布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 145家，

公布違反勞動基準法次數前三名之法條： 



1. 勞基法第 24條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未依規定加給（30家） 

2. 勞基法第 30條第 6項：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（28家） 

3. 勞基法第 32條第 2項：延長工作時間超過規定（24家）。 

三、維繫就業安全、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

（一）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通報及輔導：針對經媒體報載之重大事件、本局勞

資爭議涉及人數 10人以上之案件及勞動部交辦等重大案件，主動進場

進行預警事業單位查訪視，並同步對於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

健康保險署彙送之「事業單位相關預警通報名單」提供較為柔性協助，

提早介入提供資訊，協助事業單位進行自我檢核，解僱程序合於勞動

法令規範並保障勞工權益、創造勞雇雙贏局面。 

1. 通報件數：本(2)月份受理大量解僱計畫書通報共計 5 家，受影響勞工

人數為 271人，本年度累計受理大量解僱通報家數 21家，受影響勞工

累計人數為 616人。 

2. 主動預警查訪(視)：  

(1) 勞動部移送勞、健保大量解僱預警通報:本(2)月份勞保有效共 57

家次，健保共 47家次，皆已發函進行政指導並督促是事業單位進

行自行檢核。 

(2) 勞資爭議 10人以上案件，本(2)月份共 1 件，本年度累計共 3 件。 

(3) 媒體報載及勞動部交辦等重大案件：本(2)月份共 1件（達美航空），

本年度累計共 3件。 

(二)  為保障受僱者公平求職與就業之權益，本局受理民眾就業服務法及

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： 

1. 就業歧視案件：本(2)月份受理 3件申訴案，截至 106年 2月底止共受

理 5件申訴案，將排入議程召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。 

2. 性別工作平等法案件：本(2)月份受理申訴案計 8件，截至 106年 2月

底止，受理申訴案共計 15件，召開性別工作平等會計 1次，審議案件

計 4件(4件均為 105年申訴案)，2件成立，2件不成立。 

（三）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8條、第 38條之 1規定辦理公布違法事業單

位處分情形，本年度累計共 1家。 



 (四)  為落實 30人以上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

辦法，本局訂定清查計畫，今(106)年度輔導對象為僱用員工人數 30

人至 40人事業單位，預計清查 2,173家事業單位。為輔導 30人以

下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，本局於

本(2)月輔導僱用員工人數 28人至 29人事業單位，已發函 554 家。 

四、防治職業災害、保障作業安全 

(一) 推行全國首創「臺北職安卡＠安康方案」-將所有在本市的工地，視

為「單一」工地，並聯合營造事業單位及工會等培育營造一般訓練之

勞工，全面提升營造業基層勞工基本工作職能與勞動作業安全意識，

今(106)年度截至本(2)月底止，營造業一般安全衛生訓練，已訓練合

格發卡數計 403件。 

(二)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執法，捍衛勞工職場安全，公布今(106)年第 2次

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名稱共 140家。 

其中違反法條次數前三名分別為： 

1. 工地現場 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，未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全網(營造安全

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第 5款)。 

2. 工地現場 2公尺以上作業人員，未正確配戴安全帶、安全帽(職業安全

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)。 

3. 未對承攬事業間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進行指導及協助(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)。 

五、推展勞動教育、深耕勞動文化 

(一) 為因應勞基法修訂、加強新法實施宣導，今(106）年度勞動事務學院

第 1期計開設 15門課程，授課主題為「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」，自 1

月 16日起陸續開課，截至本(2)月底約計有 970人參訓。另為便利民

眾線上學習，將 1月 23日場次課程採臉書同步直播及拍攝課程影片

置於「臺北好 YOUNG勞動影音平台」供民眾瀏覽方式，增加宣導效果，

該課程截至本(2)月底共有 961次點擊率。勞動事務學院預計第二期

增開 15場次「勞動基準法修法暨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課程」。 

(二) 為協助台北市商業會所屬會員公會正確認識法令修正內容，保障勞工



之勞動權益，本局於本(2)月 15日拜訪該會，並達成合作開辦「勞動

基準法修法課程」4場次之共識，並聘請專業講師逐一解析修法內容，

以提升該會所屬會員之勞動知能，有效增進勞資關係與和諧，該課程

自 3月 20日起陸續開課。 

(三) 為鼓勵勞工終身學習，增進勞動法令知識，依據「臺北市勞動教育實

施及補助辦法」，補助本市各工會團體或人民團體辦理勞動教育。今

（106）年度截至本(2)月底止，計核准 79場次勞動教育補助案，總

計核准金額 469萬 4,300元。 


